2011年石景山区八宝山街道办事处
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引言
本报告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要求，由石景山区八宝山街道办事处编制的2011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全文包括概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情况和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本街道政府网站上可下载本报告的电子版。如对本报告有任何疑问，请联系：八宝山街道办事处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电话：88682911。
一、概述
根据《条例》要求，2011年，我街道继续深入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完善相关制度，加强对工作人员的培训，完善居民事务大厅公共查阅点服务设施，截至2011年底，我单位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运行正常，政府信息公开咨询、申请以及答复工作均得到了顺利开展。
  二、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情况
（一）公开情况
2011年八宝山街道通过政府信息网共主动公开政府信息428条，其中全文电子化率达100%。
在主动公开的信息中，机构职能类信息49条，占总数的11.45%；规划计划类信息11条，占总数的2.57%；行政职责类信息0条，占总数的0%；业务动态类信息307条，占总数的71.73%。
我街道按照区政府信息公开办的要求，由街道政府信息公开办完善了相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同时，对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公开工作责任追究等工作制度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进一步强化政务公开监督、考核和奖惩。
（二）公开形式
我街道切实按照区政府信息公开办的有关要求，扎实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严格按照“应公必公”、“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向社会和信息公开申请人公开政府信息，没有违反相关规定的情况。通过网站和居民事务服务大厅内的服务窗口方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查询。
加强接待场所建设，在居民事务服务大厅设立专门窗口，指定一名兼职工作人员具体负责窗口接待申请和咨询服务。硬件建设上，配齐了办公桌椅、电脑、打印机、传真机、复印机等。
按照“合法、全面、准确、及时”的要求公开政府信息，并对已公开的政府信息当发生变化或失效时，及时更新。
三、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情况
（一）申请情况
八宝山街道2011年度共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0件，同上年相比，增加（减少）0条。
其中，当面申请0件，占总数的0%，同上年相比，增加（减少）0条；通过“政府信息公开专栏”提交的网上申请有0件，占总数的0%，同上年相比，增加（减少）0条；通过电子邮件提交的申请0件，占总数的0%，同上年相比，增加（减少）0条；以传真、电报形式申请0件，占总数的0%，同上年相比，增加（减少）0条；以信函形式申请0件，占总数的0%，同上年相比，增加（减少）0条。
从申请的信息内容来看，0%是机构职能类信息，0%是法规文件类信息，0%是规划计划类信息，0%是行政职责类信息，0%是业务动态类信息。
四、复议和诉讼情况
按照《条例》第33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一）行政复议
八宝山街道受理有关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申请0件。
（二）行政诉讼
共发生与政府信息公开有关的行政诉讼案件0件。
五、存在不足和改进措施
1、进一步提高工作人员综合素质，真正做到信息公开透明可信。按照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要求，规范机关行为，完善工作程序，提高工作效率，努力纠正不作为、不规范、低效率等问题。通过推行政务公开，增强了工作透明度，提高了社会公信度，严肃了工作纪律，强化队伍建设。
2、进一步畅通信息公开渠道，努力加强政务公开制度建设。完善政务公开制度是做好政务公开工作、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确保依法行政的重要保障。针对政务公开力度不够、公开意识不强、公开程序不规范等问题，下一步机关认真分析查找政务公开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并制定和完善各项政务公开工作的相关制度，把政务公开工作作为依法行政、加强监督、勤政廉政建设的一项基本制度，同时拓宽公开渠道，使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得到充分保障。
    
